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勞訴字第29號

原      告  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  游景勝  

訴訟代理人  江大寧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鄭羽珊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鄭雅文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鄭秀玲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鄭羽涵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劉淑雲  

0000000000000000

共      同

訴訟代理人  陳冠年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職業災害補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

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劉淑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220,000元，及自民

國114年3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劉淑雲負擔1/5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劉淑雲如以220,000元為原

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五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　　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：
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被告同

意者，不在此限。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，而為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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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言詞辯論者，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。民事訴訟法第255條

第1項第1款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原告起訴時原以鄭羽（誤繕為雨）珊、鄭雅文、鄭文豪、鄭

秀玲、鄭羽婷、鄭宗霖、鄭羽涵、劉淑雲為被告，聲明請

求：「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

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

上開給付，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，其餘被告就該

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其給付義務。㈢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

假執行。」（專調卷第7至9頁）。

三、嗣於訴狀送達後，撤回對鄭文豪、鄭宗霖、鄭羽婷之起訴

（專調卷第75頁、本院卷第27頁），並變更請求如附表所示

（本院卷第118頁），又未受撤回之被告並無異議而為本案

之言詞辯論，視為同意原告之變更，自應准許。

貳、實體事項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繼承人鄭又銓原受僱於伊，於民國111年8月10日因職業災

害死亡（下稱系爭事故）。嗣鄭又銓之繼承人即被告與伊於

111年11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成立勞資爭議調解（下

稱系爭調解），被告亦同意除新制勞工退休金外，就系爭事

故所生職災補、賠償爭議部分，已以伊給付1,100,000元作

為終局性和解，被告並表明拋棄系爭事故其餘請求。

　㈡伊已於111年12月2日、112年1月6日依系爭調解內容給付60

0,000元、500,000元予被告鄭羽珊（下稱甲給付），可認伊

已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給與被告職業災害補償（下

稱職災補償）。

　㈢惟被告於系爭調解後，仍就系爭事故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（下稱勞保局）申請遺屬年金給付，致勞保局以伊未依規定

為鄭又銓辦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（下稱職災）投保手續且勞

工遭遇職業傷病，並請領職業災害保險死亡給付為由，令伊

繳納給付金額1,251,520元，經伊於113年1月8日繳納（下稱

乙給付）完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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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㈣伊既向勞保局為乙給付後，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

（下稱災保法）第36條第1項、第2項符合勞基法第59條得主

張抵充之要件，故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

求被告返還已受領之甲給付。

　㈤況被告已受領甲給付，卻又申請遺族年金，即就系爭事故重

複受領2筆補償金額，可認被告就甲給付亦屬不當得利，而

應返還。故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、民法第17

9條擇一請求返還1,100,000元，被告就該等給付負不真正連

帶之給付義務。並聲明：如變更後之聲明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

　㈠系爭調解係兩造就系爭事故所生民、刑事請求權一切爭議為

一次性處理，未就個別請求做計算或認定，性質屬創設性和

解。原告係基於和解契約所為之給付，難認屬依勞基法向伊

為職災補償，自不得主張抵充。

　㈡系爭調解過程並未就「調解成立後，伊不得再請領職災遺屬

年金」為告知或約定，伊亦非法律專業，調解金額既未記載

計算方法與分配方法，若解為伊已透過調解向原告請領職災

補償並免除原告一切責任，另允許原告得據此主張抵充，將

有違契約平等與誠信原則。

　㈢伊係因系爭調解受領甲給付，屬有法律上原因，原告不得依

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。

　㈣縱認甲給付屬原告對伊所為之職災補償，且原告得主張抵

充，然被告鄭羽珊、鄭雅文、鄭秀玲、鄭羽涵（下稱鄭羽珊

等4人）均未實際領取遺屬年金，難認前開人等需負返還義

務；而被告劉淑雲亦僅以實際受領之遺屬年金為返還範圍。

復依民法第271條，5人平均分受之下，劉淑雲就甲給付僅按

平均受分配220,000元，返還上限就亦以220,000元為限。

　㈤且系爭調解內容尚包含職災以外之「加班費」及「未覈實投

保勞健保部分之損害賠償」，倘以前開爭議項目平均分配計

算，劉淑雲實際屬因職災而受領之金額，僅為220,000元之

1/4即55,000元，實僅需返還55,000元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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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系爭調解屬認定性和解。

　⒈按當事人以他種法律關係或以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，替

代原有之法律關係而成立者，固屬創設性之和解；惟倘以原

來之法律關係為基礎，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，因不失其債之

同一性，則為認定性和解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76

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⒉查鄭羽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，就請求調解事項曾填載「未

投勞健保、勞健保死亡補償、勞退6％補償、職災死亡補

償、加班費」等項，嗣成立調解方案第1、4項分別為：「勞

資雙方就本職災補賠償爭議案以110萬元作終局性和解，勞

方遺屬除新制勞工退休金外，其餘請求權均拋棄，不再訴求

主張。」、「本案經勞資雙方履行協議内容後，均就本案其

餘請求權拋棄並不再對任何一方有任何爭執，並放棄民事求

償權、刑事責任之自訴、告訴(發)權利暨及行政上之主張

(如已申訴、檢舉，並同意一併撤銷）。」等節，有調解申

請書、調解筆錄在卷可查（本院卷第73至74、41至42頁）。

　⒊依上，可認兩造就系爭事故、原告未替鄭又銓覈實投保、加

班費等爭議（下稱系爭爭議），均已達成和解，約定原告給

付被告1,100,000元後，雙方均願拋棄其餘民、刑事請求權

及行政上主張。兩造既係就系爭爭議，以同一法律關係為基

礎，就相關權益與給付金額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，應認係成

立認定性和解。

　⒋而原告就系爭事故應負之雇主補償責任，既屬系爭調解之爭

議解決範圍內，則原告依系爭調解所為之給付，亦應認屬原

告依勞基法第59條給與被告之職業災害補償。

　㈡原告未因系爭調解拋棄本件返還請求權。

　⒈按「投保單位未依第12條規定，為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辦

理投保、退保手續，且勞工遭遇職業傷病請領保險給付者，

保險人發給保險給付後，應於該保險給付之範圍內，確認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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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單位應繳納金額，並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繳納。」、

「投保單位已依前項規定繳納者，其所屬勞工請領之保險給

付得抵充其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

償。」，分別為災保法第36條第1項、第2項所規定。

　⒉次按「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，雇

主已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，於被保

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

還。」，亦為災保法第90條第1項所規範。

　⒊復和解之範圍，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，至

於其他爭點，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，雖與和解事件有

關，如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，要不能因其權利人

未表示保留其權利，即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，視為拋棄而

消滅(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⒋經查，兩造於系爭調解磋商過程，就「被告就系爭事故，如

嗣後向政府機關請求行政給付獲准，原告得否請求返還」乙

事，既未進行討論，且於調解成立時，原告基於災保法第36

條、第90條之返還請求權，因法律要件未成就，猶屬尚未發

生之權利，難認原告於本件主張之返還請求權，屬兩造欲以

系爭調解一併解決之爭點，亦不因系爭調解有概括拋棄民事

請求權之記載，即認原告已於調解時拋棄前述返還請求權。

　㈢原告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淑雲返

還220,000元。

　⒈被告5人就系爭調解之和解金債權各為220,000元。

　⑴、經查，鄭羽婷於105年11月16日受收養，至系爭調解成立

時，其與本生父親即鄭又銓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依法處於

停止狀態，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查（專調卷第163至165

頁），鄭文豪與鄭宗霖嗣已拋棄繼承，復有家事公告查詢

結果可證（專調卷第83至85頁），則屬鄭又銓繼承人者，

僅有被告5人，堪可認定。

　⑵、又依民法第271條前段規定，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

權，而其給付可分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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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。從而，被告5人就系爭調解

所生對原告之和解金債權，為可分之給付，無法律另有規

定或契約特別約定之情況下，自應由債權人各員平均分

受，則被告5人每人應各得220,000元之和解金債權【計算

式：1,100,000÷5＝220,000】。

　⒉原告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，僅得向劉淑雲

請求返還220,000元。

　⑴、又原告已依系爭調解為甲給付，劉淑雲於系爭調解後，曾

以本人名義，就系爭事故向勞保局申請遺屬年金給付，勞

保局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115年3月16日已給付劉淑雲遺

屬年金641,404元，勞保局另認定原告未依規定為鄭又銓

辦理職災投保手續，且勞工已因職業災害死亡並請領職災

保險死亡給付，遂令原告繳納給付金額1,251,520元，原

告已於113年1月8日繳納完畢等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

院卷第402頁），可認定為真實。

　⑵、從而，本件原告既以甲給付，向被告為勞基法第59條之補

償，並於勞保局發給劉淑雲職災死亡給付後，依行政處分

依災保法第36條第1項繳納1,251,520元完畢（專調卷第18

9至190頁），自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，

於劉淑雲領取保險給付後，請求返還抵充之金額，此乃權

利正當之行使，無違背契約平等與誠信原則。

　⑶、再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，既僅限受領保險給付者，始屬

雇主得行使返還請求權之對象，且鄭羽珊等4人，皆無因

領得遺囑年金有重複受領補償，自無不當得利情形。另遺

囑年金之請領資格，業經法律明文限制，性質非屬遺產，

自無類推適用民法繼承規定，令劉淑雲受領遺囑年金後，

尚須平均分配予鄭羽珊等4人之理，則原告於本件向鄭羽

珊等4人所為之返還請求，均無理由。

　⑷、再查劉淑雲就系爭調解，僅受領220,000元之職災補償，

縱劉淑雲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115年3月16日所獲遺囑年

金，已逾上開金額，原告仍僅得就220,000元之抵充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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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其返還，蓋逾此範圍，劉淑雲並無重複受領補償或不

當得利情事，無從依災保法或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。

　⑸、從而，原告可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

淑雲返還220,000元，其餘依民法第179條所為同一請求，

即毋庸再予審究。

　⑹、被告固辯稱：系爭調解除職災補償外，尚包含其他爭議，

故劉淑雲實際受領之職災補償金額僅為55,000元（本院卷

第279頁），惟兩造就系爭爭議係成立概括給付約定，未

就各爭議逐一議定分配比例，實難逕依被告片面主張，逕

認職災補償僅占和解金之1/4，而認劉淑雲僅需返還55,00

0元，被告此部分所辯，不足為採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

淑雲給付22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

日即114年3月8日起（於114年2月25日為寄存送達，經10日

於000年0月0日生效，專調卷第131頁，故起訴狀繕本送達翌

日為114年3月8日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

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

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
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,000元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9

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至原告就敗訴部

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，

不予准許。另被告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，聲請宣告

免為假執行，合於法律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葉晨暘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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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書記官　許雅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【附表】、原告變更後訴之聲明

【本附表之貨幣單位均為新臺幣/元】

 

一、被告鄭羽珊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

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

息。

二、被告鄭雅文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

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

息。

三、被告鄭秀玲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

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

息。

四、被告鄭羽涵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

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

息。

五、被告劉淑雲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

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

息。

六、上開五項給付，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，其餘被

告就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其給付義務。

七、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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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勞訴字第29號
原      告  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
法定代理人  游景勝  
訴訟代理人  江大寧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鄭羽珊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鄭雅文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鄭秀玲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鄭羽涵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劉淑雲  

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陳冠年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職業災害補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劉淑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22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劉淑雲負擔1/5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劉淑雲如以220,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五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　　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：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被告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，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，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。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原告起訴時原以鄭羽（誤繕為雨）珊、鄭雅文、鄭文豪、鄭秀玲、鄭羽婷、鄭宗霖、鄭羽涵、劉淑雲為被告，聲明請求：「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上開給付，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，其餘被告就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其給付義務。㈢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」（專調卷第7至9頁）。
三、嗣於訴狀送達後，撤回對鄭文豪、鄭宗霖、鄭羽婷之起訴（專調卷第75頁、本院卷第27頁），並變更請求如附表所示（本院卷第118頁），又未受撤回之被告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，視為同意原告之變更，自應准許。
貳、實體事項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繼承人鄭又銓原受僱於伊，於民國111年8月10日因職業災害死亡（下稱系爭事故）。嗣鄭又銓之繼承人即被告與伊於111年11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成立勞資爭議調解（下稱系爭調解），被告亦同意除新制勞工退休金外，就系爭事故所生職災補、賠償爭議部分，已以伊給付1,100,000元作為終局性和解，被告並表明拋棄系爭事故其餘請求。
　㈡伊已於111年12月2日、112年1月6日依系爭調解內容給付600,000元、500,000元予被告鄭羽珊（下稱甲給付），可認伊已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給與被告職業災害補償（下稱職災補償）。
　㈢惟被告於系爭調解後，仍就系爭事故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（下稱勞保局）申請遺屬年金給付，致勞保局以伊未依規定為鄭又銓辦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（下稱職災）投保手續且勞工遭遇職業傷病，並請領職業災害保險死亡給付為由，令伊繳納給付金額1,251,520元，經伊於113年1月8日繳納（下稱乙給付）完畢。
　㈣伊既向勞保局為乙給付後，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（下稱災保法）第36條第1項、第2項符合勞基法第59條得主張抵充之要件，故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之甲給付。
　㈤況被告已受領甲給付，卻又申請遺族年金，即就系爭事故重複受領2筆補償金額，可認被告就甲給付亦屬不當得利，而應返還。故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、民法第179條擇一請求返還1,100,000元，被告就該等給付負不真正連帶之給付義務。並聲明：如變更後之聲明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　㈠系爭調解係兩造就系爭事故所生民、刑事請求權一切爭議為一次性處理，未就個別請求做計算或認定，性質屬創設性和解。原告係基於和解契約所為之給付，難認屬依勞基法向伊為職災補償，自不得主張抵充。
　㈡系爭調解過程並未就「調解成立後，伊不得再請領職災遺屬年金」為告知或約定，伊亦非法律專業，調解金額既未記載計算方法與分配方法，若解為伊已透過調解向原告請領職災補償並免除原告一切責任，另允許原告得據此主張抵充，將有違契約平等與誠信原則。
　㈢伊係因系爭調解受領甲給付，屬有法律上原因，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。
　㈣縱認甲給付屬原告對伊所為之職災補償，且原告得主張抵充，然被告鄭羽珊、鄭雅文、鄭秀玲、鄭羽涵（下稱鄭羽珊等4人）均未實際領取遺屬年金，難認前開人等需負返還義務；而被告劉淑雲亦僅以實際受領之遺屬年金為返還範圍。復依民法第271條，5人平均分受之下，劉淑雲就甲給付僅按平均受分配220,000元，返還上限就亦以220,000元為限。
　㈤且系爭調解內容尚包含職災以外之「加班費」及「未覈實投保勞健保部分之損害賠償」，倘以前開爭議項目平均分配計算，劉淑雲實際屬因職災而受領之金額，僅為220,000元之1/4即55,000元，實僅需返還55,000元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系爭調解屬認定性和解。
　⒈按當事人以他種法律關係或以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，替代原有之法律關係而成立者，固屬創設性之和解；惟倘以原來之法律關係為基礎，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，因不失其債之同一性，則為認定性和解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7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⒉查鄭羽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，就請求調解事項曾填載「未投勞健保、勞健保死亡補償、勞退6％補償、職災死亡補償、加班費」等項，嗣成立調解方案第1、4項分別為：「勞資雙方就本職災補賠償爭議案以110萬元作終局性和解，勞方遺屬除新制勞工退休金外，其餘請求權均拋棄，不再訴求主張。」、「本案經勞資雙方履行協議内容後，均就本案其餘請求權拋棄並不再對任何一方有任何爭執，並放棄民事求償權、刑事責任之自訴、告訴(發)權利暨及行政上之主張(如已申訴、檢舉，並同意一併撤銷）。」等節，有調解申請書、調解筆錄在卷可查（本院卷第73至74、41至42頁）。
　⒊依上，可認兩造就系爭事故、原告未替鄭又銓覈實投保、加班費等爭議（下稱系爭爭議），均已達成和解，約定原告給付被告1,100,000元後，雙方均願拋棄其餘民、刑事請求權及行政上主張。兩造既係就系爭爭議，以同一法律關係為基礎，就相關權益與給付金額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，應認係成立認定性和解。
　⒋而原告就系爭事故應負之雇主補償責任，既屬系爭調解之爭議解決範圍內，則原告依系爭調解所為之給付，亦應認屬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給與被告之職業災害補償。
　㈡原告未因系爭調解拋棄本件返還請求權。
　⒈按「投保單位未依第12條規定，為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辦理投保、退保手續，且勞工遭遇職業傷病請領保險給付者，保險人發給保險給付後，應於該保險給付之範圍內，確認投保單位應繳納金額，並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繳納。」、「投保單位已依前項規定繳納者，其所屬勞工請領之保險給付得抵充其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。」，分別為災保法第36條第1項、第2項所規定。
　⒉次按「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，雇主已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，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。」，亦為災保法第90條第1項所規範。
　⒊復和解之範圍，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，至於其他爭點，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，雖與和解事件有關，如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，要不能因其權利人未表示保留其權利，即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，視為拋棄而消滅(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⒋經查，兩造於系爭調解磋商過程，就「被告就系爭事故，如嗣後向政府機關請求行政給付獲准，原告得否請求返還」乙事，既未進行討論，且於調解成立時，原告基於災保法第36條、第90條之返還請求權，因法律要件未成就，猶屬尚未發生之權利，難認原告於本件主張之返還請求權，屬兩造欲以系爭調解一併解決之爭點，亦不因系爭調解有概括拋棄民事請求權之記載，即認原告已於調解時拋棄前述返還請求權。
　㈢原告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淑雲返還220,000元。
　⒈被告5人就系爭調解之和解金債權各為220,000元。
　⑴、經查，鄭羽婷於105年11月16日受收養，至系爭調解成立時，其與本生父親即鄭又銓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依法處於停止狀態，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查（專調卷第163至165頁），鄭文豪與鄭宗霖嗣已拋棄繼承，復有家事公告查詢結果可證（專調卷第83至85頁），則屬鄭又銓繼承人者，僅有被告5人，堪可認定。
　⑵、又依民法第271條前段規定，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，而其給付可分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。從而，被告5人就系爭調解所生對原告之和解金債權，為可分之給付，無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特別約定之情況下，自應由債權人各員平均分受，則被告5人每人應各得220,000元之和解金債權【計算式：1,100,000÷5＝220,000】。
　⒉原告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，僅得向劉淑雲請求返還220,000元。
　⑴、又原告已依系爭調解為甲給付，劉淑雲於系爭調解後，曾以本人名義，就系爭事故向勞保局申請遺屬年金給付，勞保局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115年3月16日已給付劉淑雲遺屬年金641,404元，勞保局另認定原告未依規定為鄭又銓辦理職災投保手續，且勞工已因職業災害死亡並請領職災保險死亡給付，遂令原告繳納給付金額1,251,520元，原告已於113年1月8日繳納完畢等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402頁），可認定為真實。
　⑵、從而，本件原告既以甲給付，向被告為勞基法第59條之補償，並於勞保局發給劉淑雲職災死亡給付後，依行政處分依災保法第36條第1項繳納1,251,520元完畢（專調卷第189至190頁），自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，於劉淑雲領取保險給付後，請求返還抵充之金額，此乃權利正當之行使，無違背契約平等與誠信原則。
　⑶、再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，既僅限受領保險給付者，始屬雇主得行使返還請求權之對象，且鄭羽珊等4人，皆無因領得遺囑年金有重複受領補償，自無不當得利情形。另遺囑年金之請領資格，業經法律明文限制，性質非屬遺產，自無類推適用民法繼承規定，令劉淑雲受領遺囑年金後，尚須平均分配予鄭羽珊等4人之理，則原告於本件向鄭羽珊等4人所為之返還請求，均無理由。
　⑷、再查劉淑雲就系爭調解，僅受領220,000元之職災補償，縱劉淑雲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115年3月16日所獲遺囑年金，已逾上開金額，原告仍僅得就220,000元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，蓋逾此範圍，劉淑雲並無重複受領補償或不當得利情事，無從依災保法或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。
　⑸、從而，原告可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淑雲返還220,000元，其餘依民法第179條所為同一請求，即毋庸再予審究。
　⑹、被告固辯稱：系爭調解除職災補償外，尚包含其他爭議，故劉淑雲實際受領之職災補償金額僅為55,000元（本院卷第279頁），惟兩造就系爭爭議係成立概括給付約定，未就各爭議逐一議定分配比例，實難逕依被告片面主張，逕認職災補償僅占和解金之1/4，而認劉淑雲僅需返還55,000元，被告此部分所辯，不足為採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淑雲給付22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即114年3月8日起（於114年2月25日為寄存送達，經10日於000年0月0日生效，專調卷第131頁，故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為114年3月8日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,000元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至原告就敗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，不予准許。另被告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，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，合於法律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葉晨暘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書記官　許雅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【附表】、原告變更後訴之聲明
【本附表之貨幣單位均為新臺幣/元】
		一、被告鄭羽珊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鄭雅文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鄭秀玲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四、被告鄭羽涵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五、被告劉淑雲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六、上開五項給付，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，其餘被告就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其給付義務。
七、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　　　







 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勞訴字第29號

原      告  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游景勝  

訴訟代理人  江大寧律師

被      告  鄭羽珊  



            鄭雅文  



            鄭秀玲  



            鄭羽涵  



            劉淑雲  



共      同

訴訟代理人  陳冠年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職業災害補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

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劉淑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220,000元，及自民

    國114年3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劉淑雲負擔1/5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劉淑雲如以220,000元為原

    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五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　　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：
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被告同

    意者，不在此限。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，而為本案

    之言詞辯論者，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。民事訴訟法第255條

    第1項第1款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原告起訴時原以鄭羽（誤繕為雨）珊、鄭雅文、鄭文豪、鄭

    秀玲、鄭羽婷、鄭宗霖、鄭羽涵、劉淑雲為被告，聲明請求

    ：「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

   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上開給

    付，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，其餘被告就該被告履

    行給付範圍内免其給付義務。㈢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

    。」（專調卷第7至9頁）。

三、嗣於訴狀送達後，撤回對鄭文豪、鄭宗霖、鄭羽婷之起訴（

    專調卷第75頁、本院卷第27頁），並變更請求如附表所示（

    本院卷第118頁），又未受撤回之被告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

    言詞辯論，視為同意原告之變更，自應准許。

貳、實體事項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繼承人鄭又銓原受僱於伊，於民國111年8月10日因職業災

    害死亡（下稱系爭事故）。嗣鄭又銓之繼承人即被告與伊於

    111年11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成立勞資爭議調解（下

    稱系爭調解），被告亦同意除新制勞工退休金外，就系爭事

    故所生職災補、賠償爭議部分，已以伊給付1,100,000元作

    為終局性和解，被告並表明拋棄系爭事故其餘請求。

　㈡伊已於111年12月2日、112年1月6日依系爭調解內容給付600,

    000元、500,000元予被告鄭羽珊（下稱甲給付），可認伊已

    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給與被告職業災害補償（下稱

    職災補償）。

　㈢惟被告於系爭調解後，仍就系爭事故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（

    下稱勞保局）申請遺屬年金給付，致勞保局以伊未依規定為

    鄭又銓辦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（下稱職災）投保手續且勞工

    遭遇職業傷病，並請領職業災害保險死亡給付為由，令伊繳

    納給付金額1,251,520元，經伊於113年1月8日繳納（下稱乙

    給付）完畢。

　㈣伊既向勞保局為乙給付後，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（

    下稱災保法）第36條第1項、第2項符合勞基法第59條得主張

    抵充之要件，故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

    被告返還已受領之甲給付。

　㈤況被告已受領甲給付，卻又申請遺族年金，即就系爭事故重

    複受領2筆補償金額，可認被告就甲給付亦屬不當得利，而

    應返還。故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、民法第17

    9條擇一請求返還1,100,000元，被告就該等給付負不真正連

    帶之給付義務。並聲明：如變更後之聲明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

　㈠系爭調解係兩造就系爭事故所生民、刑事請求權一切爭議為

    一次性處理，未就個別請求做計算或認定，性質屬創設性和

    解。原告係基於和解契約所為之給付，難認屬依勞基法向伊

    為職災補償，自不得主張抵充。

　㈡系爭調解過程並未就「調解成立後，伊不得再請領職災遺屬

    年金」為告知或約定，伊亦非法律專業，調解金額既未記載

    計算方法與分配方法，若解為伊已透過調解向原告請領職災

    補償並免除原告一切責任，另允許原告得據此主張抵充，將

    有違契約平等與誠信原則。

　㈢伊係因系爭調解受領甲給付，屬有法律上原因，原告不得依

    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。

　㈣縱認甲給付屬原告對伊所為之職災補償，且原告得主張抵充

    ，然被告鄭羽珊、鄭雅文、鄭秀玲、鄭羽涵（下稱鄭羽珊等

    4人）均未實際領取遺屬年金，難認前開人等需負返還義務

    ；而被告劉淑雲亦僅以實際受領之遺屬年金為返還範圍。復

    依民法第271條，5人平均分受之下，劉淑雲就甲給付僅按平

    均受分配220,000元，返還上限就亦以220,000元為限。

　㈤且系爭調解內容尚包含職災以外之「加班費」及「未覈實投

    保勞健保部分之損害賠償」，倘以前開爭議項目平均分配計

    算，劉淑雲實際屬因職災而受領之金額，僅為220,000元之1

    /4即55,000元，實僅需返還55,000元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

    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系爭調解屬認定性和解。

　⒈按當事人以他種法律關係或以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，替

    代原有之法律關係而成立者，固屬創設性之和解；惟倘以原

    來之法律關係為基礎，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，因不失其債之

    同一性，則為認定性和解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76

   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⒉查鄭羽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，就請求調解事項曾填載「未

    投勞健保、勞健保死亡補償、勞退6％補償、職災死亡補償、

    加班費」等項，嗣成立調解方案第1、4項分別為：「勞資雙

    方就本職災補賠償爭議案以110萬元作終局性和解，勞方遺

    屬除新制勞工退休金外，其餘請求權均拋棄，不再訴求主張

    。」、「本案經勞資雙方履行協議内容後，均就本案其餘請

    求權拋棄並不再對任何一方有任何爭執，並放棄民事求償權

    、刑事責任之自訴、告訴(發)權利暨及行政上之主張(如已

    申訴、檢舉，並同意一併撤銷）。」等節，有調解申請書、

    調解筆錄在卷可查（本院卷第73至74、41至42頁）。

　⒊依上，可認兩造就系爭事故、原告未替鄭又銓覈實投保、加

    班費等爭議（下稱系爭爭議），均已達成和解，約定原告給

    付被告1,100,000元後，雙方均願拋棄其餘民、刑事請求權

    及行政上主張。兩造既係就系爭爭議，以同一法律關係為基

    礎，就相關權益與給付金額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，應認係成

    立認定性和解。

　⒋而原告就系爭事故應負之雇主補償責任，既屬系爭調解之爭

    議解決範圍內，則原告依系爭調解所為之給付，亦應認屬原

    告依勞基法第59條給與被告之職業災害補償。

　㈡原告未因系爭調解拋棄本件返還請求權。

　⒈按「投保單位未依第12條規定，為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辦理

    投保、退保手續，且勞工遭遇職業傷病請領保險給付者，保

    險人發給保險給付後，應於該保險給付之範圍內，確認投保

    單位應繳納金額，並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繳納。」、「

    投保單位已依前項規定繳納者，其所屬勞工請領之保險給付

    得抵充其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。

    」，分別為災保法第36條第1項、第2項所規定。

　⒉次按「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，雇

    主已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，於被保

    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

    。」，亦為災保法第90條第1項所規範。

　⒊復和解之範圍，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，至

    於其他爭點，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，雖與和解事件有

    關，如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，要不能因其權利人

    未表示保留其權利，即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，視為拋棄而

    消滅(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⒋經查，兩造於系爭調解磋商過程，就「被告就系爭事故，如

    嗣後向政府機關請求行政給付獲准，原告得否請求返還」乙

    事，既未進行討論，且於調解成立時，原告基於災保法第36

    條、第90條之返還請求權，因法律要件未成就，猶屬尚未發

    生之權利，難認原告於本件主張之返還請求權，屬兩造欲以

    系爭調解一併解決之爭點，亦不因系爭調解有概括拋棄民事

    請求權之記載，即認原告已於調解時拋棄前述返還請求權。

　㈢原告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淑雲返還220,000元。

　⒈被告5人就系爭調解之和解金債權各為220,000元。

　⑴、經查，鄭羽婷於105年11月16日受收養，至系爭調解成立時

      ，其與本生父親即鄭又銓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依法處於停

      止狀態，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查（專調卷第163至165頁）

      ，鄭文豪與鄭宗霖嗣已拋棄繼承，復有家事公告查詢結果

      可證（專調卷第83至85頁），則屬鄭又銓繼承人者，僅有

      被告5人，堪可認定。

　⑵、又依民法第271條前段規定，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

      ，而其給付可分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

      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。從而，被告5人就系爭調解所生

      對原告之和解金債權，為可分之給付，無法律另有規定或

      契約特別約定之情況下，自應由債權人各員平均分受，則

      被告5人每人應各得220,000元之和解金債權【計算式：1,

      100,000÷5＝220,000】。

　⒉原告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，僅得向劉淑雲請求返還220,000元。

　⑴、又原告已依系爭調解為甲給付，劉淑雲於系爭調解後，曾

      以本人名義，就系爭事故向勞保局申請遺屬年金給付，勞

      保局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115年3月16日已給付劉淑雲遺

      屬年金641,404元，勞保局另認定原告未依規定為鄭又銓

      辦理職災投保手續，且勞工已因職業災害死亡並請領職災

      保險死亡給付，遂令原告繳納給付金額1,251,520元，原

      告已於113年1月8日繳納完畢等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

      院卷第402頁），可認定為真實。

　⑵、從而，本件原告既以甲給付，向被告為勞基法第59條之補

      償，並於勞保局發給劉淑雲職災死亡給付後，依行政處分

      依災保法第36條第1項繳納1,251,520元完畢（專調卷第18

      9至190頁），自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，

      於劉淑雲領取保險給付後，請求返還抵充之金額，此乃權

      利正當之行使，無違背契約平等與誠信原則。

　⑶、再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，既僅限受領保險給付者，始屬雇

      主得行使返還請求權之對象，且鄭羽珊等4人，皆無因領

      得遺囑年金有重複受領補償，自無不當得利情形。另遺囑

      年金之請領資格，業經法律明文限制，性質非屬遺產，自

      無類推適用民法繼承規定，令劉淑雲受領遺囑年金後，尚

      須平均分配予鄭羽珊等4人之理，則原告於本件向鄭羽珊

      等4人所為之返還請求，均無理由。

　⑷、再查劉淑雲就系爭調解，僅受領220,000元之職災補償，縱

      劉淑雲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115年3月16日所獲遺囑年金

      ，已逾上開金額，原告仍僅得就220,000元之抵充金額請

      求其返還，蓋逾此範圍，劉淑雲並無重複受領補償或不當

      得利情事，無從依災保法或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。

　⑸、從而，原告可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

      淑雲返還220,000元，其餘依民法第179條所為同一請求，

      即毋庸再予審究。

　⑹、被告固辯稱：系爭調解除職災補償外，尚包含其他爭議，

      故劉淑雲實際受領之職災補償金額僅為55,000元（本院卷

      第279頁），惟兩造就系爭爭議係成立概括給付約定，未

      就各爭議逐一議定分配比例，實難逕依被告片面主張，逕

      認職災補償僅占和解金之1/4，而認劉淑雲僅需返還55,00

      0元，被告此部分所辯，不足為採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

    淑雲給付22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

    日即114年3月8日起（於114年2月25日為寄存送達，經10日

    於000年0月0日生效，專調卷第131頁，故起訴狀繕本送達翌

    日為114年3月8日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

    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

    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
   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,000元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9

    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至原告就敗訴部

    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，

    不予准許。另被告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，聲請宣告

    免為假執行，合於法律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葉晨暘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許雅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【附表】、原告變更後訴之聲明

【本附表之貨幣單位均為新臺幣/元】

一、被告鄭羽珊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二、被告鄭雅文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三、被告鄭秀玲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四、被告鄭羽涵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五、被告劉淑雲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六、上開五項給付，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，其餘被告就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其給付義務。 七、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　　　 

 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勞訴字第29號
原      告  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
法定代理人  游景勝  
訴訟代理人  江大寧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鄭羽珊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鄭雅文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鄭秀玲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鄭羽涵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劉淑雲  

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陳冠年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職業災害補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劉淑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22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劉淑雲負擔1/5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劉淑雲如以220,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五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　　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：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被告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，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，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。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原告起訴時原以鄭羽（誤繕為雨）珊、鄭雅文、鄭文豪、鄭秀玲、鄭羽婷、鄭宗霖、鄭羽涵、劉淑雲為被告，聲明請求：「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上開給付，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，其餘被告就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其給付義務。㈢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」（專調卷第7至9頁）。
三、嗣於訴狀送達後，撤回對鄭文豪、鄭宗霖、鄭羽婷之起訴（專調卷第75頁、本院卷第27頁），並變更請求如附表所示（本院卷第118頁），又未受撤回之被告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，視為同意原告之變更，自應准許。
貳、實體事項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繼承人鄭又銓原受僱於伊，於民國111年8月10日因職業災害死亡（下稱系爭事故）。嗣鄭又銓之繼承人即被告與伊於111年11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成立勞資爭議調解（下稱系爭調解），被告亦同意除新制勞工退休金外，就系爭事故所生職災補、賠償爭議部分，已以伊給付1,100,000元作為終局性和解，被告並表明拋棄系爭事故其餘請求。
　㈡伊已於111年12月2日、112年1月6日依系爭調解內容給付600,000元、500,000元予被告鄭羽珊（下稱甲給付），可認伊已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給與被告職業災害補償（下稱職災補償）。
　㈢惟被告於系爭調解後，仍就系爭事故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（下稱勞保局）申請遺屬年金給付，致勞保局以伊未依規定為鄭又銓辦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（下稱職災）投保手續且勞工遭遇職業傷病，並請領職業災害保險死亡給付為由，令伊繳納給付金額1,251,520元，經伊於113年1月8日繳納（下稱乙給付）完畢。
　㈣伊既向勞保局為乙給付後，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（下稱災保法）第36條第1項、第2項符合勞基法第59條得主張抵充之要件，故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之甲給付。
　㈤況被告已受領甲給付，卻又申請遺族年金，即就系爭事故重複受領2筆補償金額，可認被告就甲給付亦屬不當得利，而應返還。故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、民法第179條擇一請求返還1,100,000元，被告就該等給付負不真正連帶之給付義務。並聲明：如變更後之聲明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　㈠系爭調解係兩造就系爭事故所生民、刑事請求權一切爭議為一次性處理，未就個別請求做計算或認定，性質屬創設性和解。原告係基於和解契約所為之給付，難認屬依勞基法向伊為職災補償，自不得主張抵充。
　㈡系爭調解過程並未就「調解成立後，伊不得再請領職災遺屬年金」為告知或約定，伊亦非法律專業，調解金額既未記載計算方法與分配方法，若解為伊已透過調解向原告請領職災補償並免除原告一切責任，另允許原告得據此主張抵充，將有違契約平等與誠信原則。
　㈢伊係因系爭調解受領甲給付，屬有法律上原因，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。
　㈣縱認甲給付屬原告對伊所為之職災補償，且原告得主張抵充，然被告鄭羽珊、鄭雅文、鄭秀玲、鄭羽涵（下稱鄭羽珊等4人）均未實際領取遺屬年金，難認前開人等需負返還義務；而被告劉淑雲亦僅以實際受領之遺屬年金為返還範圍。復依民法第271條，5人平均分受之下，劉淑雲就甲給付僅按平均受分配220,000元，返還上限就亦以220,000元為限。
　㈤且系爭調解內容尚包含職災以外之「加班費」及「未覈實投保勞健保部分之損害賠償」，倘以前開爭議項目平均分配計算，劉淑雲實際屬因職災而受領之金額，僅為220,000元之1/4即55,000元，實僅需返還55,000元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系爭調解屬認定性和解。
　⒈按當事人以他種法律關係或以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，替代原有之法律關係而成立者，固屬創設性之和解；惟倘以原來之法律關係為基礎，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，因不失其債之同一性，則為認定性和解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7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⒉查鄭羽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，就請求調解事項曾填載「未投勞健保、勞健保死亡補償、勞退6％補償、職災死亡補償、加班費」等項，嗣成立調解方案第1、4項分別為：「勞資雙方就本職災補賠償爭議案以110萬元作終局性和解，勞方遺屬除新制勞工退休金外，其餘請求權均拋棄，不再訴求主張。」、「本案經勞資雙方履行協議内容後，均就本案其餘請求權拋棄並不再對任何一方有任何爭執，並放棄民事求償權、刑事責任之自訴、告訴(發)權利暨及行政上之主張(如已申訴、檢舉，並同意一併撤銷）。」等節，有調解申請書、調解筆錄在卷可查（本院卷第73至74、41至42頁）。
　⒊依上，可認兩造就系爭事故、原告未替鄭又銓覈實投保、加班費等爭議（下稱系爭爭議），均已達成和解，約定原告給付被告1,100,000元後，雙方均願拋棄其餘民、刑事請求權及行政上主張。兩造既係就系爭爭議，以同一法律關係為基礎，就相關權益與給付金額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，應認係成立認定性和解。
　⒋而原告就系爭事故應負之雇主補償責任，既屬系爭調解之爭議解決範圍內，則原告依系爭調解所為之給付，亦應認屬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給與被告之職業災害補償。
　㈡原告未因系爭調解拋棄本件返還請求權。
　⒈按「投保單位未依第12條規定，為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辦理投保、退保手續，且勞工遭遇職業傷病請領保險給付者，保險人發給保險給付後，應於該保險給付之範圍內，確認投保單位應繳納金額，並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繳納。」、「投保單位已依前項規定繳納者，其所屬勞工請領之保險給付得抵充其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。」，分別為災保法第36條第1項、第2項所規定。
　⒉次按「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，雇主已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，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。」，亦為災保法第90條第1項所規範。
　⒊復和解之範圍，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，至於其他爭點，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，雖與和解事件有關，如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，要不能因其權利人未表示保留其權利，即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，視為拋棄而消滅(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⒋經查，兩造於系爭調解磋商過程，就「被告就系爭事故，如嗣後向政府機關請求行政給付獲准，原告得否請求返還」乙事，既未進行討論，且於調解成立時，原告基於災保法第36條、第90條之返還請求權，因法律要件未成就，猶屬尚未發生之權利，難認原告於本件主張之返還請求權，屬兩造欲以系爭調解一併解決之爭點，亦不因系爭調解有概括拋棄民事請求權之記載，即認原告已於調解時拋棄前述返還請求權。
　㈢原告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淑雲返還220,000元。
　⒈被告5人就系爭調解之和解金債權各為220,000元。
　⑴、經查，鄭羽婷於105年11月16日受收養，至系爭調解成立時，其與本生父親即鄭又銓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依法處於停止狀態，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查（專調卷第163至165頁），鄭文豪與鄭宗霖嗣已拋棄繼承，復有家事公告查詢結果可證（專調卷第83至85頁），則屬鄭又銓繼承人者，僅有被告5人，堪可認定。
　⑵、又依民法第271條前段規定，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，而其給付可分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。從而，被告5人就系爭調解所生對原告之和解金債權，為可分之給付，無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特別約定之情況下，自應由債權人各員平均分受，則被告5人每人應各得220,000元之和解金債權【計算式：1,100,000÷5＝220,000】。
　⒉原告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，僅得向劉淑雲請求返還220,000元。
　⑴、又原告已依系爭調解為甲給付，劉淑雲於系爭調解後，曾以本人名義，就系爭事故向勞保局申請遺屬年金給付，勞保局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115年3月16日已給付劉淑雲遺屬年金641,404元，勞保局另認定原告未依規定為鄭又銓辦理職災投保手續，且勞工已因職業災害死亡並請領職災保險死亡給付，遂令原告繳納給付金額1,251,520元，原告已於113年1月8日繳納完畢等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402頁），可認定為真實。
　⑵、從而，本件原告既以甲給付，向被告為勞基法第59條之補償，並於勞保局發給劉淑雲職災死亡給付後，依行政處分依災保法第36條第1項繳納1,251,520元完畢（專調卷第189至190頁），自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，於劉淑雲領取保險給付後，請求返還抵充之金額，此乃權利正當之行使，無違背契約平等與誠信原則。
　⑶、再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，既僅限受領保險給付者，始屬雇主得行使返還請求權之對象，且鄭羽珊等4人，皆無因領得遺囑年金有重複受領補償，自無不當得利情形。另遺囑年金之請領資格，業經法律明文限制，性質非屬遺產，自無類推適用民法繼承規定，令劉淑雲受領遺囑年金後，尚須平均分配予鄭羽珊等4人之理，則原告於本件向鄭羽珊等4人所為之返還請求，均無理由。
　⑷、再查劉淑雲就系爭調解，僅受領220,000元之職災補償，縱劉淑雲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115年3月16日所獲遺囑年金，已逾上開金額，原告仍僅得就220,000元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，蓋逾此範圍，劉淑雲並無重複受領補償或不當得利情事，無從依災保法或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。
　⑸、從而，原告可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淑雲返還220,000元，其餘依民法第179條所為同一請求，即毋庸再予審究。
　⑹、被告固辯稱：系爭調解除職災補償外，尚包含其他爭議，故劉淑雲實際受領之職災補償金額僅為55,000元（本院卷第279頁），惟兩造就系爭爭議係成立概括給付約定，未就各爭議逐一議定分配比例，實難逕依被告片面主張，逕認職災補償僅占和解金之1/4，而認劉淑雲僅需返還55,000元，被告此部分所辯，不足為採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淑雲給付22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即114年3月8日起（於114年2月25日為寄存送達，經10日於000年0月0日生效，專調卷第131頁，故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為114年3月8日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,000元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至原告就敗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，不予准許。另被告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，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，合於法律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葉晨暘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書記官　許雅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【附表】、原告變更後訴之聲明
【本附表之貨幣單位均為新臺幣/元】
		一、被告鄭羽珊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鄭雅文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鄭秀玲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四、被告鄭羽涵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五、被告劉淑雲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六、上開五項給付，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，其餘被告就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其給付義務。
七、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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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     告  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游景勝  

訴訟代理人  江大寧律師

被      告  鄭羽珊  



            鄭雅文  



            鄭秀玲  



            鄭羽涵  



            劉淑雲  



共      同

訴訟代理人  陳冠年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職業災害補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劉淑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220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劉淑雲負擔1/5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劉淑雲如以220,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五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　　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：
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被告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，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，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。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原告起訴時原以鄭羽（誤繕為雨）珊、鄭雅文、鄭文豪、鄭秀玲、鄭羽婷、鄭宗霖、鄭羽涵、劉淑雲為被告，聲明請求：「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上開給付，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，其餘被告就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其給付義務。㈢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」（專調卷第7至9頁）。

三、嗣於訴狀送達後，撤回對鄭文豪、鄭宗霖、鄭羽婷之起訴（專調卷第75頁、本院卷第27頁），並變更請求如附表所示（本院卷第118頁），又未受撤回之被告並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，視為同意原告之變更，自應准許。

貳、實體事項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繼承人鄭又銓原受僱於伊，於民國111年8月10日因職業災害死亡（下稱系爭事故）。嗣鄭又銓之繼承人即被告與伊於111年11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成立勞資爭議調解（下稱系爭調解），被告亦同意除新制勞工退休金外，就系爭事故所生職災補、賠償爭議部分，已以伊給付1,100,000元作為終局性和解，被告並表明拋棄系爭事故其餘請求。

　㈡伊已於111年12月2日、112年1月6日依系爭調解內容給付600,000元、500,000元予被告鄭羽珊（下稱甲給付），可認伊已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給與被告職業災害補償（下稱職災補償）。

　㈢惟被告於系爭調解後，仍就系爭事故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（下稱勞保局）申請遺屬年金給付，致勞保局以伊未依規定為鄭又銓辦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（下稱職災）投保手續且勞工遭遇職業傷病，並請領職業災害保險死亡給付為由，令伊繳納給付金額1,251,520元，經伊於113年1月8日繳納（下稱乙給付）完畢。

　㈣伊既向勞保局為乙給付後，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（下稱災保法）第36條第1項、第2項符合勞基法第59條得主張抵充之要件，故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之甲給付。

　㈤況被告已受領甲給付，卻又申請遺族年金，即就系爭事故重複受領2筆補償金額，可認被告就甲給付亦屬不當得利，而應返還。故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、民法第179條擇一請求返還1,100,000元，被告就該等給付負不真正連帶之給付義務。並聲明：如變更後之聲明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

　㈠系爭調解係兩造就系爭事故所生民、刑事請求權一切爭議為一次性處理，未就個別請求做計算或認定，性質屬創設性和解。原告係基於和解契約所為之給付，難認屬依勞基法向伊為職災補償，自不得主張抵充。

　㈡系爭調解過程並未就「調解成立後，伊不得再請領職災遺屬年金」為告知或約定，伊亦非法律專業，調解金額既未記載計算方法與分配方法，若解為伊已透過調解向原告請領職災補償並免除原告一切責任，另允許原告得據此主張抵充，將有違契約平等與誠信原則。

　㈢伊係因系爭調解受領甲給付，屬有法律上原因，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。

　㈣縱認甲給付屬原告對伊所為之職災補償，且原告得主張抵充，然被告鄭羽珊、鄭雅文、鄭秀玲、鄭羽涵（下稱鄭羽珊等4人）均未實際領取遺屬年金，難認前開人等需負返還義務；而被告劉淑雲亦僅以實際受領之遺屬年金為返還範圍。復依民法第271條，5人平均分受之下，劉淑雲就甲給付僅按平均受分配220,000元，返還上限就亦以220,000元為限。

　㈤且系爭調解內容尚包含職災以外之「加班費」及「未覈實投保勞健保部分之損害賠償」，倘以前開爭議項目平均分配計算，劉淑雲實際屬因職災而受領之金額，僅為220,000元之1/4即55,000元，實僅需返還55,000元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系爭調解屬認定性和解。

　⒈按當事人以他種法律關係或以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，替代原有之法律關係而成立者，固屬創設性之和解；惟倘以原來之法律關係為基礎，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，因不失其債之同一性，則為認定性和解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7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⒉查鄭羽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，就請求調解事項曾填載「未投勞健保、勞健保死亡補償、勞退6％補償、職災死亡補償、加班費」等項，嗣成立調解方案第1、4項分別為：「勞資雙方就本職災補賠償爭議案以110萬元作終局性和解，勞方遺屬除新制勞工退休金外，其餘請求權均拋棄，不再訴求主張。」、「本案經勞資雙方履行協議内容後，均就本案其餘請求權拋棄並不再對任何一方有任何爭執，並放棄民事求償權、刑事責任之自訴、告訴(發)權利暨及行政上之主張(如已申訴、檢舉，並同意一併撤銷）。」等節，有調解申請書、調解筆錄在卷可查（本院卷第73至74、41至42頁）。

　⒊依上，可認兩造就系爭事故、原告未替鄭又銓覈實投保、加班費等爭議（下稱系爭爭議），均已達成和解，約定原告給付被告1,100,000元後，雙方均願拋棄其餘民、刑事請求權及行政上主張。兩造既係就系爭爭議，以同一法律關係為基礎，就相關權益與給付金額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，應認係成立認定性和解。

　⒋而原告就系爭事故應負之雇主補償責任，既屬系爭調解之爭議解決範圍內，則原告依系爭調解所為之給付，亦應認屬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給與被告之職業災害補償。

　㈡原告未因系爭調解拋棄本件返還請求權。

　⒈按「投保單位未依第12條規定，為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辦理投保、退保手續，且勞工遭遇職業傷病請領保險給付者，保險人發給保險給付後，應於該保險給付之範圍內，確認投保單位應繳納金額，並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繳納。」、「投保單位已依前項規定繳納者，其所屬勞工請領之保險給付得抵充其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應負擔之職業災害補償。」，分別為災保法第36條第1項、第2項所規定。

　⒉次按「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，雇主已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，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。」，亦為災保法第90條第1項所規範。

　⒊復和解之範圍，應以當事人相互間欲求解決之爭點為限，至於其他爭點，或尚未發生爭執之法律關係，雖與和解事件有關，如當事人並無欲求一併解決之意思，要不能因其權利人未表示保留其權利，即認該權利已因和解讓步，視為拋棄而消滅(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⒋經查，兩造於系爭調解磋商過程，就「被告就系爭事故，如嗣後向政府機關請求行政給付獲准，原告得否請求返還」乙事，既未進行討論，且於調解成立時，原告基於災保法第36條、第90條之返還請求權，因法律要件未成就，猶屬尚未發生之權利，難認原告於本件主張之返還請求權，屬兩造欲以系爭調解一併解決之爭點，亦不因系爭調解有概括拋棄民事請求權之記載，即認原告已於調解時拋棄前述返還請求權。

　㈢原告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淑雲返還220,000元。

　⒈被告5人就系爭調解之和解金債權各為220,000元。

　⑴、經查，鄭羽婷於105年11月16日受收養，至系爭調解成立時，其與本生父親即鄭又銓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依法處於停止狀態，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查（專調卷第163至165頁），鄭文豪與鄭宗霖嗣已拋棄繼承，復有家事公告查詢結果可證（專調卷第83至85頁），則屬鄭又銓繼承人者，僅有被告5人，堪可認定。

　⑵、又依民法第271條前段規定，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，而其給付可分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。從而，被告5人就系爭調解所生對原告之和解金債權，為可分之給付，無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特別約定之情況下，自應由債權人各員平均分受，則被告5人每人應各得220,000元之和解金債權【計算式：1,100,000÷5＝220,000】。

　⒉原告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，僅得向劉淑雲請求返還220,000元。

　⑴、又原告已依系爭調解為甲給付，劉淑雲於系爭調解後，曾以本人名義，就系爭事故向勞保局申請遺屬年金給付，勞保局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115年3月16日已給付劉淑雲遺屬年金641,404元，勞保局另認定原告未依規定為鄭又銓辦理職災投保手續，且勞工已因職業災害死亡並請領職災保險死亡給付，遂令原告繳納給付金額1,251,520元，原告已於113年1月8日繳納完畢等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402頁），可認定為真實。

　⑵、從而，本件原告既以甲給付，向被告為勞基法第59條之補償，並於勞保局發給劉淑雲職災死亡給付後，依行政處分依災保法第36條第1項繳納1,251,520元完畢（專調卷第189至190頁），自得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，於劉淑雲領取保險給付後，請求返還抵充之金額，此乃權利正當之行使，無違背契約平等與誠信原則。

　⑶、再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，既僅限受領保險給付者，始屬雇主得行使返還請求權之對象，且鄭羽珊等4人，皆無因領得遺囑年金有重複受領補償，自無不當得利情形。另遺囑年金之請領資格，業經法律明文限制，性質非屬遺產，自無類推適用民法繼承規定，令劉淑雲受領遺囑年金後，尚須平均分配予鄭羽珊等4人之理，則原告於本件向鄭羽珊等4人所為之返還請求，均無理由。

　⑷、再查劉淑雲就系爭調解，僅受領220,000元之職災補償，縱劉淑雲自114年10月31日起至115年3月16日所獲遺囑年金，已逾上開金額，原告仍僅得就220,000元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，蓋逾此範圍，劉淑雲並無重複受領補償或不當得利情事，無從依災保法或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。

　⑸、從而，原告可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淑雲返還220,000元，其餘依民法第179條所為同一請求，即毋庸再予審究。

　⑹、被告固辯稱：系爭調解除職災補償外，尚包含其他爭議，故劉淑雲實際受領之職災補償金額僅為55,000元（本院卷第279頁），惟兩造就系爭爭議係成立概括給付約定，未就各爭議逐一議定分配比例，實難逕依被告片面主張，逕認職災補償僅占和解金之1/4，而認劉淑雲僅需返還55,000元，被告此部分所辯，不足為採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災保法第36條第2項、第90條第1項請求劉淑雲給付22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即114年3月8日起（於114年2月25日為寄存送達，經10日於000年0月0日生效，專調卷第131頁，故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為114年3月8日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,000元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至原告就敗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，不予准許。另被告就原告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，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，合於法律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勞動法庭　　法　官　葉晨暘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許雅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【附表】、原告變更後訴之聲明

【本附表之貨幣單位均為新臺幣/元】

一、被告鄭羽珊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二、被告鄭雅文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三、被告鄭秀玲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四、被告鄭羽涵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五、被告劉淑雲應給付原告1,100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六、上開五項給付，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，其餘被告就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其給付義務。 七、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　　　 

 



